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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本案已裁决；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人民币 59,000,000.00 元，逾期还款利息，本案仲

裁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除须偿还借款本金 59,000,000.00元外，还将承担逾期还款利息、仲裁费，从

而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最终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1 月 28 日，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公司”

或“公司”）子公司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到荆州仲裁委员会

（2022）荆仲字第 31 号《裁决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申请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荆州市豉湖路 58号。 

负责人：陈明宇，该单位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永攀、管天，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开发

区东方大道。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委托代理人：王德海，男，汉族， 1951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224231951********。住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系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城关。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委托代理人：罗先银，男，汉族， 1974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224231974********。住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系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公堤 11

号。 

法定代表人：吕林，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后利，男，汉族， 1976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210221976********。住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系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朱弟雄，男，汉族， 1955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224231955********。住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 

法 定 代理 人： 杨 昌桂 ， 女， 汉族 ， 1959 年 出生 ，公 民身 份 号

码:4224231959********。住址:武汉市****。 

委 托 代 理 人 : 杨 克 华 ， 男 ， 汉 族 ， 1965 年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4224231965********。住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荆州仲裁委员会（下称本会）根据申请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

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凯乐量子通

信公司”）、被申请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乐科技公司”)、被

申请人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科达商贸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荆

开管借 2020 年 002 号的《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朱弟雄出具的担

保函以及申请人于 2022 年 4月 8日向本会递交的书面仲裁申请，于 2022年 4月

11日受理了上述仲裁条款项下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根据《荆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称仲裁规则）的规定，本会于 2022年

4 月 14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空白选定仲裁

员通知书，于 2022 年 4月 27日向各被申请人送达了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空白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在本会指定的期间内，申

请人选定李立新为仲裁员，被申请人未选定仲裁员，双方未能共同协商选定首席

仲裁员，本会主任指定刘勇为首席仲裁员，指定尹民平为仲裁员，与仲裁员李立

新组成仲裁庭，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本会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组庭通

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仲裁庭于 2022年 6月 23日在本会所在地不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胡永攀、管天，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

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德海、被申请人凯乐科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先银、被申

请人科达商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后利、被申请人朱弟雄的委托代理人杨克华到



 

庭参与了庭审活动，当庭均充分行使了自己的权利。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作出本

裁决。 

 

二、仲裁的案件事实内容及其理由 

申请人称：2020 年 6 月 4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被申

请人凯乐科技公司及被申请人科达商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荆开管借 2020 年

002 号的《借款合同》，约定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提供实体经

济发展调度资金借款 l.35亿元。该笔借款的借款利率为 3.48%/年，借款期限自

2020年 5月 28日起至 2021年 5月 27日。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未按期偿

还借款时，对其未偿还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 6%/年计息。《借款合同》第 5 条约

定，申请人将合同项下的 l.35 亿元资金发放到湖北银行荆州开发区支行下的委

托贷款专户，待提供相应抵质押物后，申请人根据提供的抵质押物价值向湖北银

行荆州开发区支行开具对应金额的放款通知书，每提供一笔抵质押物，放款一笔，

实际放款金额由申请人根据情况自行确定。 

《借款合同》第 4条约定，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凯乐科技公司、科

达商贸公司以持有的房产、土地、股票等资产进行抵质押担保；被申请入凯乐科

技公司、被申请人科达商贸公司对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

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头公司”）以

自有的房产、土地等资产进行抵押担保。此外，《借款合同》约定申请人为实现

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均由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凯乐科技公司、科达商贸公司全数承担。 

合同签订当日，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凯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

弟雄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申请人出具一份《担保函》,载明朱弟雄对荆开管借

2020 年 002 号《借款合同》的有关事实和合同内容明确知晓并同意，并愿意对

合同项下关于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凯乐科技公司、科达商贸公司的所有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之后 2年。 

2020年 6月 28 日，申请人委托湖北银行荆州开发区支行与黄山头公司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同》，以黄山头公司自有的不动产就本案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最

高额度 4200 万元的担保责任，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

2020年 7月 14日，申请人委托湖北银行荆州开发区支行与被申请人科达商贸公

司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以科达商贸公司持有的凯乐科技 5000000 股无



 

限售流通股就本案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最高额度 3600 万元的担保责任，并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办理了权利质押登记；2020 年 8 月 17 日，申请人委托湖北银

行荆州开发区支行与被申请人凯乐科技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凯乐

科技公司自有的不动产就本案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最高额度 6000 万元的担保责

任，并于 2020年 8 月 18日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 

《借款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5 日、2020 年 7 月 19 日

及 2020 年 9 月 1 日委托湖北银行荆州开发区支行分三笔向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

信公司提供借款 3500 万元、3000万元和 4900 万元，共计 114000000 元。 

2021 年 5 月 27 日，《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届满，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

公司除偿还借款本金 5500万元与借款利息 3273810元外，剩余借款本金 5900万

元仍未偿还。申请人多次向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发函催告，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

但截至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之日，凯乐量子通信公司仍未还清全部借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六百七十五条，凯乐量子通信公司逾期

偿还借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清偿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在凯乐量子通信公司未清偿到期债务的

情况下，申请人有权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即被申请人凯乐科技公司、科达商贸公

司、朱弟雄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为此，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向申请

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5900 万元；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凯乐量子通信公司自

2021年 5月 28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向申请人支付逾期

还款利息（暂计至 2022 年 3月 31日止为 2977479.45 元）；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

凯乐科技公司、科达商贸公司和朱弟雄对上述第一项及第二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4.请求裁决四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

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三、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2条、第 145条、第 667条、第 676条、

第 685条、第 68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 9条、第 51条、第 55条和

第 57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次日

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偿还借款本金 5900 万元及



 

自 2021年 5月 28日起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 

2、被申请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

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申请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被申请人朱弟雄的保证责任之

请求另行裁决。 

4、驳回申请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仲裁费用 371895 元，由被申请人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

预交，本会不予退还，由上列三被申请人在支付上列款项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荆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上述裁决，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除须偿还借款本金

59,000,000.00元外，还将承担逾期还款利息、仲裁费，从而影响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减少。最终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为准。 

 

五、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荆州仲裁委员会（2022）荆仲字第 31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